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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與家樂福結合案附負擔內容 

項次 內容 

附負擔 1 統一企業公司與其他供貨商同時為家福公司實

際或潛在供貨商時，家福公司與統一企業公司之

交易應為常規交易，且家福公司不得要約或承諾

給予統一企業公司間的商業條件（包含但不限於

附加費用），在整體觀察之下，相較於相當地位

的供貨商，明顯優待統一企業公司，或為無正當

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。 

附負擔 2 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家福公司應維持其

目前針對平均月進貨金額低於新臺幣 100 萬元

之中小型供貨商設置之專案，並確保此等專案如

有修改或替換，整體而言不會對中小型供貨商更

為不利。 

附負擔 3 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家福公司無正當理

由或未予合理通知時，不得終止或將任何中小型

供貨商自供貨商名單中除名，倘有終止或除名情

事應附理由，並允許該中小型供貨商向家福公司

請求覆審。 

附負擔 4 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家福公司就全國各

門市提供之商品，不得共同與統一超商公司向其

個別供貨商協商、決定交易條件並簽訂年度供銷

合約（下稱「共同採購」）。但基於供貨商提出由

家福公司與統一超商公司共同採購、其他非因家

福公司或統一超商公司之原因（包括但不限於為

配合或為執行政府政策、國內外競爭變化、有助

於消費者福祉、食品安全機制及供貨商權益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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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內容 

所採行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附負擔 5 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家福公司有表決權

股份總數至多 30%得由統一超商公司持有或取

得；家福公司之董事席次應維持超過三分之二不

得由統一超商公司之董事或總經理擔任；擔任家

福公司總經理及經理人者，應於任職前 2年及任

職期間無擔任統一超商公司之總經理或經理人

情事。 

附負擔 6 家福公司經營量販及超市，就全國各門市提供之

商品，於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對於個別

供貨商所取得之附加費用，不得任意提高。但基

於新增服務所衍生之附加費用項目（例如供貨商

新品上市、商品品規或包裝改變、供貨商同意選

擇家福公司新推出的服務及促銷方式，如上架電

商、提供電視牆廣告服務，及其他供貨商要求因

應其需求新增之服務），不在此限。惟應由供貨

商自由選擇及決定是否使用該項服務，且須事先

取得供貨商之同意。 

附負擔 7 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年內，家福公司於現有業

務及提供服務之範圍內，對於年度供銷制度之變

更，對於供貨商而言，不得更為不利。但基於合

理商業考量、經供貨商同意或追求消費者福祉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附負擔 8 申報人應於本結合實施之次年起 3年內，於每年

6月 1日前，提供前一年度之下列資料送交本會

備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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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內容 

一、家福公司與統一企業公司間現行有效之年度

供貨合約（含任何附件或修正）之影本，以

及與統一企業公司間之商業條件（包含但不

限於附加費用）。 

二、有關中小型供貨商之家數及家福公司自該等

中小型供貨商採購之總金額年度報告。 

三、倘有終止或除名情事之中小型供貨商提出覆

審該終止或除名之決定者，其申訴資料及家

福公司覆審資料之影本。 

四、就與供貨商間年度供銷制度之變更，與供貨

商之協商過程，以及事先取得供貨商同意之

具體措施及實施成果報告。 

五、家福公司與統一超商公司因前述第 4點但書

實施共同採購，與供貨商間之供銷合約影

本。 

六、就中小型供貨商權益進一步保障承諾之具體

措施及實施成果報告。 

七、就家福公司量販及超市店內多元進口商品之

經營特色等有利消費者多元選擇之具體措

施及實施成果報告。 

八、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及參與結合事業自行承

諾事項之成果報告。 

九、家福公司股東變動情形，董事、監察人、總

經理、經理人之變更名單。 
 


